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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当一个中国被告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而主

张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其成功的机会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

也往往十分渺茫。然而，最近香港高等法院在New Link顾问

公司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2004年5月3日，HCA 515/2001

）一案当中所作出的裁定就是被告方成功申请采用中国法院

的司法管辖权而暂停香港法院聆讯的一个非常少有的例子。

New Link 顾问公司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及其他有关航空公司

案情 各被告方是在中国国内运营的航空公司。第二和第三被

告方在香港设有代表处。各被告方通过其从事采购的全资子

公司，与原告方就航空部件供应进行合资。合资方式是在香

港设立一间合资公司，各被告方及它们的子公司随后与该合

资公司签订了各种协议。随后，合资失败，合资公司进入了

清算。原告方主张受让合资公司的权利，并在香港对各被告

方提起诉讼，称各被告方违反了协议。各被告方对香港法院

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并要求： 宣告对于第一被告方的文书

送达无效，因为根据高等法院规则，该文书没有送达或未能

有效送达；以及/或者 暂停香港方面的聆讯，理由是北京的法

院显然是一个对于解决本诉讼更为合适的裁判法庭。 裁定文

书送达无效 第一被告方声称送达应当无效，因为根据高等法

院规则，对于送达一个外国当事人的豁免不应授予。尽管该



案件是一个有很好理由的案件，其诉求符合在香港司法管辖

区之外送达的规则，且存在有待审理的重大问题，但是原告

仍须证明香港的法院是解决本案争议最为合适的法院。这一

点也是被告各方的主要主张。被告各方在中止申请当中提出

，香港不适合作为裁判地。 裁定合适的裁判法庭 本案的主要

问题在于各被告人能否中止在香港聆讯。按照相当明确的普

通法原则，法官决定被告人申请能否成功时采取的方法包括

三个步骤(问题)： (1)法庭必须判断被告方是否能够证明：香

港法院不仅不是审判的合适裁判法庭，而且还存在另外一个

显然比香港法院更为合适的裁判法庭； (2)如果对于问题（1

）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庭必须裁定原告方是否能够证明其将

被剥夺任何合理的个人或司法上的有利条件； (3)如果对于问

题（2）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法庭必须平衡（1）的优势与（2

）的劣势以决定是否应当同意中止。 关于第（1）步骤，法

官认为北京的法院为本案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裁判法庭。

北京法院是否显然更加合适将取决于对“联系因素”的权衡

。法官对于如何选择适合的裁判法庭作出如下解释： “不仅

仅在于叠加那些抽象的指向任何特定司法权区的事实，法庭

应当聚焦于从案件审判角度来衡量裁判法庭的合适程度。法

庭将确定一个与案件有最为真实与实质性的关联的裁判法庭

。” 原告对于各被告方的反驳围绕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第二

与第三被告人是否如原告方所称、根据其各自的分立协议而

承继了它们各自前身的债务，并因此而对原告方负有债务； 

各被告人（假设它们被确定为合适的被告人）是否错误地未

能就其所需的航空部件对合资公司下订单； 各航空公司没有

订货的原因是因为合资公司没有所需货物而不能提供货物，



还是因为货物未达到所要求的质量而不能提供货物； 合资公

司未供应相关货物的原因是否是由于各被告方未能向合资公

司提供所需资料和信息以使其能够储备相关货物。 对于分立

问题，法官认为本案中的分立协议是由中国法律管辖的。法

官同意，这些协议是受到政策影响的法律文书，尽管并没有

发现不寻常的中国法律原则。因此，中国法官相对于香港法

官而言，在根据中国国家政策解读这些协议方面更有优势。

就此而言，法官认为中国法院更适于决定聆讯。 对于其他三

个问题，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履行地、证人所在地以及

文件所在地的指向均有利于北京。尤其是，法官考虑到本案

中国大陆境内的证人人数众多，而在香港则缺少证人，因此

在香港进行审判并不合适。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对下述情况

表示忧虑： “整整一个团队的大陆人士不得不专程来到香港

，或者法官与律师在空荡荡的法庭上通过视频连线对其进行

质证，或者⋯⋯整个香港法律团队以及法官飞到北京对他们

进行质证”。 在满意地认为各被告方完成了第（1）步骤的

举证责任之后，法官随后考虑了原告方的论点，即中止香港

的聆讯将使其丧失个人或司法上的有利条件。对此，原告方

表示了各种担忧，包括如果在北京进行诉讼则司法公正的质

量将会如何。原告方特别担心中国法院的判决将缺乏终局性

，并且会存在偏袒。对于前一种担心，法官认为：尽管中国

法律体系可能允许对于已决案件进行再审，但这与普通法原

则，诸如允许欺诈情况下重新裁判并无极端的不同。对于后

一种对声称可能出现的偏袒的担心，法官并没有被原告方所

提交的证据或者提呈书说服。法官同意各被告方专家证人的

意见并评论说： “虽然地方保护主义确实在中国一些地方存



在，但是不能推而广之地认为中国所有的法院都存在同样的

问题。北京的法官们受到良好的训练并具有很高的素养，北

京的法律环境胜过中国其他地方。北京的法院充分意识到其

对外形象，而北京政府也并不需要去干涉司法。无论如何，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多的资源已经被用来进行体制的改

善。” 鉴于原告方未能证明个人或司法上的劣势，如果其香

港聆讯被中止，法官认为无需进行上述第（3）步骤所述的权

衡。 评论 上述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定确认了：在此类案件中，

当香港法院决定司法管辖权时，其将会从案件判决的角度作

出务实的决定。如果对于中国政府机关发布的、受到政策影

响的文件的解读发生了争议，这一般将是决定指向中国法院

的一个因素。这一裁决有助于澄清香港法院可能倾向于认为

中国法院缺少司法独立性的说法，也有助于承认中国法院可

以是更加合适的解决争议的裁判法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